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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教學單位教師員額分配，提升全校員額運用效

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範圍） 
 每一教學單位之員額包括該單位內之各級教師、助教及以校務基金支應之各類教學、駐

校人員。 

第三條 （員額配置原則） 
 各教學單位教師員額分配如附表，原則如下： 

一、 基本員額： 

（一） 各系大學部每一年級各有一班者，分配基本員額 7 人，各博、碩士班分配基本

員額 2 人，院設班別、學位學程及獨立所依教育部編定之員額為原則。 

（二） 每增一學士班，分配基本員額 5 人。 

（三） 學士班每一班級以 60 人計，依序每增 10 名招生名額，增員額 1 人；學士班如

因專案外加，每增 15 名招生名額，增員額 1 人，惟如專案結束，該系如有超

編師資，逾缺不補。 

（四） 碩士班單一班級招生名額自第 26 人起，增員額 1 人，依序每增 15 名招生名

額，增員額 1 人。 

（五） 報部核定之國際班別（如為院設班別、學位學程者不適用本款）： 

學士班每班增專任教師員額 2 人；碩士班（含博士班）員額核給方式如下表：  

碩博士班在學人數 核給員額 

5 人以下 不予核給員額 

6～10 人 核給一學年兼任教師時數 32 時 

11～20 人 核給一學年兼任教師時數 64 時 

21～40 人 核給專案/專任教師員額 1 人 

41 人以上 核給專案/專任教師員額 2 人 

在學人數以前一學年度第一學期外籍生註冊人數為準，不含僑生、陸生、交換

生。 

（六） 學系連續二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開課者及「中文能力與涵養」課程者，

每 18 小時核給基本員額 1 人，最多以 2 人為限，惟中斷者，教師如有離退，

逾缺不補。 

（七） 因平均授課時數及生師比： 

A. 學系連續二學年平均授課時數超過 16 小時者，依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

辦法第七條以核定員額計算之總教學負擔指數 B(排除通識課程)，連續二學

年平均值超過 6000 者，核給基本員額 1 人。 



B. 學系基本員額已聘足且連續二年生師比超過 30 者，核給基本員額 1 人。 

前述”連續兩學年”如有中斷，教師如有離退，逾缺不補。 

（八） 得先啟動應聘機制： 

A. 為符合教育部總量規定之師資質量基準，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如遇教師

屆齡退休前二年，得先啟動應聘機制，惟該院、系、所、學位學程不得再申

請教師延長服務。 

B. 另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師雖未達前項規定，惟確已表達退休意願並經

奉核准且亦無相同專長領域師資以應教學者，亦得先啟動應聘機制。 

若同時符合本項（一）～（五）款者，將以員額數較高者核給，不再重複核給。 

二、 院長統籌員額：學系未實際設有博士班，支援他系設博士組者，他系合計在學(含

休學)學生名額數超過 20 人，核定院長統籌員額 1 人。  

各項補助計畫案聘任員額歸屬此項管理（補助計畫另有規定者，依計畫規定辦理）。 

三、 競爭型員額：依年度貢獻管理費聘任教師。  

四、 重點規劃員額：因應學校發展，特色計畫應聘；惟計畫結束後，該師資如有離退，

逾缺不補。 

基本員額採浮動制，依系所發展、註冊率、開課支援比重等，每年檢討附表，重新訂定

之。 

各教學單位之教師員額得聘請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專案教師、榮譽教授、客座教師、

駐校藝術家或兼任教師等教學人員；單位間員額不得借用。 

第四條 （員額審議委員會） 
 本校設置員額審議委員會，由校長召集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

主任及人事室主任，負責審查競争型員額及重點規劃員額之核給。並分別於每年 11 月召

開會議審議之。 

第五條 （院長統籌員額） 
 

各學院遇有系所新設或整併需調整系所教師員額時，應優先以院長統籌員額因應，不得

逕以特殊情形申請員額。 

第六條 （兼任教師員額） 
 教學單位聘任兼任教師者，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核算，佔其教師員額。 

洄瀾學院所屬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體育中心、語言中心、華語文中心、藝文中心）、師

資培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或性質特殊系所或特殊支援開課之兼任教師員額，另以專簽核定。 

因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減授之時數，得經核定後回流計入該教學單位聘任兼任教師員額。 

系所教師原屬超額者，每超額一人，扣減前項回流計入兼任教師員額時數九小時。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核定兼任教師員額，不得聘任專任教師。 

第七條 （超額之處理） 
 各教學單位現聘教師及各類教學人員超過核定基本員額者，遇缺不補，所空出之員額回

歸學校統籌運用。 

第八條 （單位間員額移撥） 
 各教學單位因支援其他教學單位課程所導致之教師員額移撥，依本校專任教師跨系院及

教學與研究中心移撥原則辦理。 

第九條 各院若因系所調整或轉型導致單位減少時，超出之員額回歸學校統籌運用。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東華大學各系所教師員額分配表（114 學年度起適用） 

*配合本校教師員額分配管理辦法修正調整 

學系/研究所 

學位學程/院設班別 

基本員額
114.10.14 

專案員額 

/兼任時數 

現有員額
114.08.04 

備註 

理工學院(院長統籌) 0  0  

理工學院大數據科學國際學士
班 

2  1 院設班別 

應用數學系(2 學、2 碩、博) 11+5+2+2  20 
加 1 學士班 

加 1 碩士班 

連續二學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 

物理學系(學、碩、博) 11+2 兼任 64 小時 14+(1) 

連續二學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 

國際碩博20人(113學年專案員額核給 1人，

員額已聘足，暫停核給兼任時數) 

(EMI 計畫-不計入基本員額) 

化學系(學、碩、博) 11+2 兼任 32 小時 12 
另有 2 位助教 

連續二學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 

國際碩博 10 人 

生化暨分子醫學科學系(學、
碩、博) 

11  10+(1) 
113 更名 

(EMI 計畫-不計入基本員額) 

資訊工程學系(2 學、2 碩、碩
專、博) 

11+5+2+2

+1+1 
兼任 64 小時 21+(1) 

加 1 學士班 

加 1 碩士班 

單一碩士班招生名額 40 名 

基本員額已聘足且連續二學年生師比值
超過 30 

108-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核給重點規劃
員額專任(案)教師 1 名，已聘任。 

國際碩博 15 人 

(EMI 計畫-不計入基本員額) 

電機工程學系(學、碩、博) 11+1+1+1  12 

學士班單一班級招生名額 71 名 

112-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核給重點規劃
員額專任(案)教師 1 名，徵聘中。 

連續二學年授課時數超過 16小時且總教
學負擔指數 C(不含通識課程)平均值超
過 600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碩、
博) 

11 兼任 32 小時 10 國際碩博 8 人 

光電工程學系(學、碩) 9  9  

理工學院合計 113+2 +兼任 192小時 109+(3) (EMI 計畫-不計入基本員額) 

管理學院(院長統籌) 1  0 支援開設博士組 

管理學院高階經營管理碩士在
職專班 

-  - 院設班別(自籌 2 名員額) 

管理學院管理科學與財金國際
學士學位學程 

2  2 學位學程 

管理學院會計與資訊管理國際
學士班 

2  1 院設班別 

管理學院數位行銷與服務創新
國際學士班 

2  2 院設班別 

企業管理學系(學、碩、碩專、
博)暨運籌管理研究所(碩) 

11+2+1 專案(任)1 人 13 

加 1 碩士班 

基本員額已聘足且連續二學年生師比值
超過 30 

國際碩 27 人 

會計學系(學、碩) 9+1  10 連續二學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 



學系/研究所 

學位學程/院設班別 

基本員額
114.10.14 

專案員額 

/兼任時數 

現有員額
114.08.04 

備註 

資訊管理學系(學、碩) 9+1+1  8+(2) 

連續二學年授課時數超過 16小時且總教 

學負擔指數 C(不含通識課程)平均值超
過 6000 

106-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核給重點規劃
員額專任(案)教師 1 名，已聘任。 

 (EMI 計畫、教育部資安師資計畫-不計
入基本員額) 

國際企業學系(學、碩、碩專) 9  11+(1) (EMI 計畫-不計入基本員額) 

財務金融學系(學、碩) 9+1  9 
基本員額已聘足且連續二學年生師比值
超過 30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學、碩) 9+1  9 
學士班因專案外加，每增 15名招生名額，
增員額 1 人 

管理學院合計 69+1 +專案(任)1人 65+(3) 
 (EMI 計畫、教育部資安師資計畫-不計

入基本員額)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統籌) 0  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
國際博士班 

2  0 

院設班別 

113-1 員額審議會議附帶決議：先行核定
基本員額 1 人，每年以招生 6 人為基準，
學生人數達 24 人，得補足員額。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太區域研
究博士班 

2  1 

院設班別 

113-1 員額審議會議附帶決議：先行核定
基本員額 1 人，學生人數達 32 人，得補
足員額。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
暨書法國際碩士班 

2  0 

院設班別 

113-1 員額審議會議附帶決議：先行核定
基本員額 1 人，每年以招生 10 人為基
準，學生人數達 30 人，得徵聘員額 1 名。 

華文文學系(學、碩) 9  10  

中國語文學系(學、碩、博) 11+2  14 連續二學年支援中文能力與涵養課程 

英美語文學系(學、碩) 9  9  

臺灣文化學系(學、碩、碩專) 9  9  

歷史學系(學、碩) 9  9  

經濟學系(學、碩、博) 11+1  14 連續二學年支援他院(系)基礎必修課程 

諮商與臨床心理學系(學、碩)3

組碩士班 
9+4 兼任 8 時 12 

加 2 碩士班 

110-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自 110 學年度
起除原核定每學期 16小時兼任教師時數
外，再行核給 8 小時兼任教師時數。 

社會學系(學、碩) 9  9  

公共行政學系(學、碩、碩專) 9  9  

法律學系(學、碩) 9+1  10 
連續二學年授課時數超過 16小時且總教
學負擔指數 C(不含通識課程)平均值超
過 600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合計 108 +兼任 8小時 106  

花師教育學院(院長統籌) 1+1  1 

支援開設博士組 

109-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核給重點規劃

員額專任(案)教師 1 名，已聘任。 

https://tclc.ndhu.edu.tw/
https://tclc.ndhu.edu.tw/


學系/研究所 

學位學程/院設班別 

基本員額
114.10.14 

專案員額 

/兼任時數 

現有員額
114.08.04 

備註 

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文化教育博
士班 

2  2 院設班別 

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碩
士班 

2  2 院設班別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碩、
碩專、博、科教碩、科教博) 

11+2+2  14 
加 1 碩士班 

加 1 博士班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學、碩、
碩專) 

9  9  

特殊教育學系(學、碩) 9  9  

幼兒教育學系(學、碩、碩專) 9  9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學、碩、碩
專) 

9  9  

花師教育學院合計 56+1 - 55  

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統籌) 0  0  

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族研究
國際博士班 

2  1 

院設班別 

113-1 員額審議會議附帶決議：先行核定

基本員額 1 人，每年以招生 6 人為基準，

學生人數達 24 人，得補足員額。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
學程 

2  2 學位學程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學、碩、
碩專、博) 

11  10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 7  8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學、碩、碩專) 

9  11 113 更名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2  0 學位學程(113 停招) 

原住民民族學院合計 33 - 32  

藝術學院(院長統籌) 0  0  

藝術學院藝術跨領域國際博士
班 

2  1 

院設班別 

113-1 員額審議會議附帶決議：先行核定

基本員額 1 人，每年以招生 6 人為基準，

學生人數達 24 人，得補足員額。 

音樂學系(學、碩) 9  10  

藝術與設計學系(學、碩) 9  9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學、碩、碩
專) 

9  8  

藝術學院合計 29 - 28  

環境暨海洋學院(院長統籌) 0  0  依據 109 年 12 月 15 日

1090030129 號簽案簽核內

容：環境學院與海洋科學學

院合併後，全院核定教師員

額總數為 28 名。 

112-1 員額審議會議決議，同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碩、
博)4 組碩士班 

11+6+2+0  25 加 3 碩士班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博) 7  6  



學系/研究所 

學位學程/院設班別 

基本員額
114.10.14 

專案員額 

/兼任時數 

現有員額
114.08.04 

備註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2  0 學位學程 

意先聘任教師 1 名(借調缺)，

惟全院員額總數須維持 28

名。 

環境暨海洋學院合計 28+0 - 31  

洄瀾學院(院長統籌) -  0  

縱谷跨域書院學士學位學程 2  2 學位學程 

通識中心 -  3 
不計入基本員額 

語言中心 -  14 
不計入基本員額 

華語文中心 -  1 
不計入基本員額 

體育中心 -  8 
不計入基本員額 

藝文中心 -  0 
不計入基本員額 

洄瀾學院合計 2 - 2  

師資培育中心 1  1 

113-1 員額審議委員會議決議:核給重點

規畫員額專任(案)教師 1 人(不計入基本

員額) 

社會參與中心 -  0 
不計入基本員額 

全校總計 438+4 

+專案(任)1人 

+兼任 192小時 

+兼任 8小時 

428+(6) 
(EMI 計畫、教育部資安師資計畫-不計

入基本員額) 

製表日期：114.10.14 

 


